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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

任。

重要提示

1、 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6年4月20日在《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

fo.com.cn）上刊载了《关于召开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的公告。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 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6年5月6日（星期五）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6年5月5日～2016年5月6日。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5月6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5月5日15:00至2016年5月6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绍东先生

（四）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浦东新区锦康路258号陆家嘴世纪金融广场5号楼19楼

（五）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七）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34名，代表股份193,161,55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8.2205％。其中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4名，代表股份156,143,51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7.062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0人，代表股份37,018,04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1.1575％。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和列席了会议。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徐劲科律师、张书豪律师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法人股东南通泓石投资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89,500,000股）仅对第13项议案《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

报规划（2016年-2018年）>的议案》进行表决，对于其余的议案事项因存在关联关系，故回避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重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3,661,5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24,061,5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关于本次交易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规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3,661,1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6％；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24,061,1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3％；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

3.01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整体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103,660,1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6％；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24,060,1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1％；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7％；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2％。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02重大资产出售具体方案：出售对象

表决结果：同意103,660,1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6％；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24,060,1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1％；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7％；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2％。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03重大资产出售具体方案：出售资产

表决结果：同意103,660,1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6％；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24,060,1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1％；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7％；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2％。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04重大资产出售具体方案：出售资产的定价原则及交易价格

表决结果：同意103,660,1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6％；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24,060,1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1％；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7％；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2％。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05重大资产出售具体方案：期间损益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103,660,1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6％；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24,060,1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1％；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7％；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2％。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06�重大资产出售具体方案：与出售资产相关的人员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103,660,1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6％；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24,060,1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1％；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7％；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2％。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07重大资产出售具体方案：本次资产出售的交割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103,660,1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6％；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24,060,1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1％；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7％；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2％。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08�重大资产出售具体方案：本次资产出售决议的有效期限

表决结果：同意103,660,1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6％；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24,060,1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1％；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7％；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2％。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09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103,660,1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6％；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24,060,1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1％；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7％；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2％。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10�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发行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103,660,1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6％；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24,060,1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1％；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7％；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2％。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11�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发行对象

表决结果：同意103,660,1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6％；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24,060,1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1％；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7％；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2％。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12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同意103,660,1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6％；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24,060,1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1％；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7％；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2％。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13�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发行股份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103,660,1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6％；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24,060,1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1％；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7％；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2％。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14�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限售期的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103,660,1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6％；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24,060,1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1％；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7％；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2％。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15�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过渡期损益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103,660,1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6％；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24,060,1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1％；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7％；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2％。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16�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业绩承诺及盈利预测补偿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103,660,1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6％；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24,060,1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1％；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7％；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2％。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17�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103,660,1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6％；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24,060,1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1％；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7％；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2％。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18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103,660,1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6％；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24,060,1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1％；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7％；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2％。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19�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决议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103,660,1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6％；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24,060,1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1％；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7％；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2％。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20�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方案：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103,660,1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6％；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24,060,1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1％；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7％；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2％。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21�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方案：发行方式和发行对象

表决结果：同意103,660,1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6％；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24,060,1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1％；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7％；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2％。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22�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方案：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同意103,660,1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6％；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24,060,1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1％；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7％；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2％。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23�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方案：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103,660,1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6％；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24,060,1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1％；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7％；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2％。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24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方案：限售期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103,660,1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6％；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24,060,1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1％；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7％；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2％。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25�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方案：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103,660,1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6％；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24,060,1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1％；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7％；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2％。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26�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方案：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103,660,1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6％；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24,060,1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1％；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7％；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2％。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27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方案：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103,660,1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6％；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24,060,1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1％；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7％；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2％。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28�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方案：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决议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103,660,1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6％；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24,060,1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1％；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7％；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2％。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4、《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3,661,1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6％；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24,061,1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3％；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5、《关于<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3,661,1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6％；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24,061,1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3％；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6、《关于签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3,661,1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6％；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24,061,1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3％；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7、《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3,661,1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6％；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24,061,1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3％；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8、《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3,661,1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6％；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24,061,1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3％；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9、《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上海德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3,661,1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6％；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24,061,1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3％；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0、《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审计报告、评估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3,661,1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6％；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24,061,1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3％；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1、《关于评估机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公允性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3,661,1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6％；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24,061,1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3％；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2、《关于对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的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3,661,1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6％；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24,061,1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3％；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3、《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6年-2018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93,161,1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24,061,1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3％；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4、《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3,661,1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6％；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24,061,1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3％；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5、《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摊薄即期回报及相关主体承诺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3,661,1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6％；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24,061,1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3％；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6、《关于为置出资产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3,661,1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6％；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24,061,1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3％；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7、《关于Ultra� Linkage� Limited向公司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3,661,1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6％；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24,061,1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3％；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8、《关于签署<保证合同>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3,661,1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6％；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24,061,1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3％；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9、《关于修订公司201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3,661,1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6％；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24,061,1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3％；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0、《关于签署股权转让合同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3,661,1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6％；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24,061,1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3％；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1、《关于本次募投项目实施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3,661,1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6％；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24,061,1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3％；反对4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徐劲科、张书豪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其他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О一六年五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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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6年5月6日下午4:30在福建省南平市

工业路102号公司办公大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16年4月26日以专人递送、传真、电子邮件等方

式送达给全体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和职工代表监事。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曾仰峰先生主持。应参加会议监事3

名，实际参加会议监事3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表决结果

为：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次会议选举曾仰峰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其任期与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任期相同。

（监事会主席曾仰峰先生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6年5月6日

附：监事会主席曾仰峰先生简历

曾仰峰，男，197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曾仰峰先生自1994年起至1996年工作于厦

门华粮进出口公司；自1996年起至2005年历任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业务二部、贸管部、办公室、法务部经理；2005年起至今任

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风险控制中心副总经理,现任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风险管理中心总监、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副主

任。2007年1月起至今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曾仰峰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曾仰峰先生未

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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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6年5月6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如下：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5月6日9：30-11：30和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5月5日15：00至

2016年5月6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福建省南平市工业路102号公司总部办公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李云孝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4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14年9月修订)》（深证上[2014]318号）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3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为281,852,802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452,250,000股）的比例为62.3223%。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81,850,40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为62.3218%；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4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005%。

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同）共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5,138,37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3.347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委派蔡钟山律师、蒋浩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

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逐项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并批准了《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81,852,8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

2、审议并批准了《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81,852,8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

3、审议并批准了《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81,852,8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

4、审议并通过了《201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281,852,8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

5、审议并批准了《2015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1,852,8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该项议案已获得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5,138,3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

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请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1,852,8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5,138,3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

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16年向银行融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1,852,8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

8、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包头市太阳满都拉电缆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1,852,8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该项议案已获得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5,138,3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

9、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风险投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1,852,8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该项议案已获得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5,138,3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

10、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1,852,8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该项议案已获得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5,138,3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

1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1.1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选举李云孝先生、孙立新先生、陈方先生、张珍荣先生、李文亮先生、刘信平先生、马丕忠

先生等七人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累

积投票表决结果如下：

11.1.1选举李云孝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81,857,4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100.0016%；其中，中

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5,142,977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304� %。所得同意股数超过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表决结果为当选。

11.1.2选举孙立新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81,850,4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99.9992%；其中，中

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5,135,977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2%。所得同意股数超过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表决结果为当选。

11.1.3选举陈方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81,850,4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99.9992%；其中，中

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5,135,977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2%。所得同意股数超过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表决结果为当选。

11.1.4选举张珍荣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81,850,4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99.9992%；其中，中

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5,135,977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2%。所得同意股数超过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表决结果为当选。

11.1.5选举李文亮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81,850,4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99.9992%；其中，中

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5,135,977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2%。所得同意股数超过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表决结果为当选。

11.1.6选举刘信平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81,850,4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99.9992%；其中，中

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5,135,977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2%。所得同意股数超过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表决结果为当选。

11.1.7选举马丕忠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81,850,4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99.9992%；其中，中

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5,135,977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2%。所得同意股数超过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表决结果为当选。

11.2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陈明森先生、陈培堃先生、江平开先生、许永东先生等四人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召开本次股东大会前，四位独立董事任

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累积投票表决结果如下：

11.2.1选举陈明森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81,850,4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99.9991%；其中，中

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5,135,974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2%。所得同意股数超过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表决结果为当选。

11.2.2选举陈培堃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81,854,4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100.0006%；其中，中

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5,139,974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106%。所得同意股数超过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表决结果为当选。

11.2.3选举江平开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81,850,4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99.9991%；其中，中

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5,135,974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2%。所得同意股数超过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表决结果为当选。

11.2.4选举许永东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81,850,4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99.9991%；其中，中

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5,135,974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2%。所得同意股数超过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表决结果为当选。

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1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选举曾仰峰先生、蔡艳芳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上述两位股东代表监

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推选的职工代表监事范德发先生组成第八届监事会， 上述监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

至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12.1选举曾仰峰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281,851,4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99.9995%；其中，中

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5,136,972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8%。所得同意股数超过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表决结果为当选。

12.2选举蔡艳芳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281,851,4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99.9995%；其中，中

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5,136,972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8%。所得同意股数超过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表决结果为当选。

公司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

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本次会议逐项表决通过了上述各项议案外，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提交的《201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独立董事述

职报告全文详见2016年4月8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蔡钟山律师、蒋浩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会

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4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

实施细则(2014年9月修订)》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

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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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6年5月6日下午15:30分在福建省南平

市工业路102号公司办公大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2016年4月26日以专人递送、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

送达给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及职工代表监事以及拟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本次会议

由公司董事长李云孝先生主持。应参加会议董事11名，亲自参加会议董事8名，此外，非独立董事孙立新先生因出差委托非独

立董事张珍荣先生出席、非独立董事陈方先生因出差委托非独立董事刘信平先生出席、非独立董事李文亮先生因出差委托非

独立董事李云孝先生出席，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和拟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选举李云孝先生担任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董事长，其任期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董事长李云孝先生简历附后）

二、逐项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选举孙立新先生和陈方先生二人担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其任期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相同。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选举孙立新先生担任公司副董事长，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选举陈方先生担任公司副董事长，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副董事长孙立新先生、陈方先生简历附后）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及任命战略委员会主任的议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

权。选举公司董事长李云孝先生、非独立董事刘信平先生、独立董事江平开先生三人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并

任命公司董事长李云孝先生担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 本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任期为自本次董事会会议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四、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选举独立董事

陈培堃先生（会计专业人士）、独立董事许永东先生、非独立董事马丕忠先生三人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本届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任期为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五、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选举独立董事

许永东先生、独立董事陈明森先生、非独立董事张珍荣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本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

员任期为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六、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选举独

立董事陈明森先生、独立董事陈培堃先生、非独立董事李文亮先生三人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本届董

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任期为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七、审议通过《关于任命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的议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根据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选举结果，本次董事会会议同意由独立董事陈培堃先生担任本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

八、审议通过《关于任命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任的议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根据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选举结果，本次董事会会议同意由独立董事许永东先生担任本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任。

九、审议通过《关于任命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的议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根据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选举结果， 本届董事会会议同意由独立董事陈明森先生担任本届董事会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

十、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推荐，公

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李云孝先生为公司总裁，其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十一、逐项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常务副总裁、副总裁的议案》。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推荐，并经公司总裁李云孝

先生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林芳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裁，聘任张建光先生、王金书先生、陈清福先生、黄祥光先生、江永涛

先生、李文凤先生、潘祖连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聘任林芳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裁，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聘任张建光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3、聘任王金书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4、聘任陈清福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5、聘任黄祥光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6、聘任江永涛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7、聘任李文凤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8、聘任潘祖连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简历附后）

十二、逐项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工程师、财务总监的议案》。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推荐，并经公司总裁李云孝

先生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徐建忠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聘任石利民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与本

届董事会任期相同。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聘任徐建忠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聘任石利民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简历附后）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经公司董事长李云孝先

生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江永涛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其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董秘通讯方式:办公电话0599-8736341� � � � � �传真:0599-8736221

邮箱:sunbss@163.com

通讯地址:福建省南平市工业路102号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经公司董事长李云孝

先生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廖丹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其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证券事务代表通讯方式:办公电话0599-8736341� � � � � �传真:0599-8736221

邮箱：liaodan0120@163.com

通讯地址:福建省南平市工业路102号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证券事务代表廖丹女士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5月6日

附：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1、李云孝，男，1937年出生，印度尼西亚籍。2002年11月起至今任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李云孝先生为公司第一大股东福州太顺实业有限公司股东刘秀萍女士之夫、股东李文亮先生之父，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

一。福州太顺实业有限公司持有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股票100,887,154股,李云孝之妻刘秀萍女士持有福州太顺实

业有限公司60%的股权,李云孝之子李文亮先生持有福州太顺实业有限公司40%的股权，李云孝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李云

孝先生与公司董事李文亮先生系父子关系， 与公司副总裁李文凤先生系父子关系， 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其他股

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李云孝先生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深圳

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中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2、孙立新，男，196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经济学硕士。孙立新先生自2003年起至2005年任福建

和盛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2005年6月起至今任福建和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2005年9月至今任公司副董事长。

孙立新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孙立新先生未

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3、陈方，男，196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理学博士，陈方先生2000年8月至2006年12月任厦门象

屿集团有限公司总裁特别助理兼厦门象屿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2006年12月至2010年7月任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裁、董事兼夏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2010年7月至今任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裁、董事。

陈方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陈方先生未受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4、林芳，男，196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林芳先生自1984年参加工作即加入公司，历任公司

车间技术员、纪检委干事、劳动人事科科员、公司团委书记、劳动人事科、安技科科长、公司党委副书记兼工会主席、公司副总

裁。现任公司常务副总裁兼营销总部总经理。

林芳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6,009股，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股东、实际控制人

之间无关联关系。林芳先生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

5、张建光，男，196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张建光先生自1985年起历任南平电业局物供科

科员，物资公司计划部主任，输变电成套公司副经理、经理，福建省亿力物资公司南平配送站经理，曾就职于福建省电力公司

和盛集团投资部，自2005年9月起至今任公司副总裁兼营销总部副总经理。

张建光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股东、实际控制人之

间无关联关系。张建光先生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

6、王金书，男，196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王金书先生自1989年参加工作即加入公司，历任

公司车间技术员、话缆车间副主任、裸线车间主任、电缆车间主任、生产制造部部长、公司总裁助理兼企管部部长、公司营销公

司总经理助理兼市场部部长，现任公司副总裁。

王金书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6,036股，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股东、实际控制

人之间无关联关系。王金书先生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7、陈清福，男，196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陈清福先生自1991年参加工作即加入公司，历任

公司技术员、车间副主任、分厂厂长、内审部部长、营销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市场部部长、公司总裁助理兼企管部部长、公司副总

裁兼物控部部长。现任公司副总裁。

陈清福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3,070股，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股东、实际控制人之

间无关联关系。陈清福先生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

8、黄祥光，男，196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黄祥光先生1984年参加工作，历任公司生产调度员、

车间主任、供应处处长、公司总裁助理。现任公司副总裁、党委书记。

黄祥光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8,017股，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股东、实际控制

人之间无关联关系。黄祥光先生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9、江永涛，男，196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江永涛先生自1989年7月参加工作即加入公司，

历任技术员、劳动人事科安技副科长、人力资源部部长、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现任公司副总裁兼董

事会秘书。

江永涛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6,040股，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股东、实际控制

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江永涛先生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10、李文凤，男，1977年出生，中国香港籍，毕业于美国加州理工大学。李文凤先生自2005年9月起任职于本公司，其中，自

2005年9月至2007年3月任公司福州办事处主任；自2007年4月至2011年1月任公司总裁助理兼营销公司副总经理；自2011年1月

起至今任公司副总裁。

李文凤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李文凤先生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裁李云孝先生与刘秀萍女士之子，与公司董

事李文亮先生系兄弟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李文凤先生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11、潘祖连，男，1966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学本科，高级工程师。2002年至2005年任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

限公司品保部部长，2005年起历任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兼品保部部长、生产制造部部长、超高压电缆

分厂厂长；福建省科技管理高级职称评定委员会委员、福建省质量管理协会会员，2005年1月至2013年1月任福建南平太阳电缆

股份有限公司监事（职工代表监事），2013年1月至今任公司控股子公司包头市太阳满都拉电缆有限公司总经理，2014年4月起

至今任公司副总裁。

潘祖连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股东、实际控制人之

间无关联关系。潘祖连先生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

12、徐建忠，男，196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徐建忠先生自1983年参加工作即

加入公司，历任公司车间副主任、技改办主任。现任公司总工程师。

徐建忠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8,017股，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股东、实际控制

人之间无关联关系。徐建忠先生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13、石利民，男，196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自2011年1月起至2012年3月任公

司总裁助理兼财务管理部部长（会计机构负责人），自2012年4月起至2013年1月任公司代理财务总监，2013年1月至今任公司

财务总监，2011年12月被南平市人民政府评为享受政府津贴的高级人才。

石利民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股东、实际控制人之

间无关联关系。石利民先生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

14、廖丹，女，1983年11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助理会计师职称。廖丹女士自2008年4月加入福

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先后任职于分厂后勤办公室、企管部、内审部。于2013年10月被聘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现任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廖丹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

联关系。廖丹女士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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